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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保理财乱象多
在生活中，劝说投保人退保理财事件屡屡发生，

而从消费者反映的情况看，发生退保理财的现象大体

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熟人诱导，另一种涉嫌资金诈骗。

北京商报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部分保险公司离

职人员到第三方理财公司工作后，为了业绩提成，向

保险客户告知保险产品收益低，还存在短板，而理财

产品的年化收益能超过10%，以此来诱导保险客户进

行退保购买非保险金融产品，但因理财产品风险高最

终导致消费者蒙受巨大损失。

据了解，这样的套路有三大特征：一是利用自己

曾经的保险从业人员身份赢得保险消费者的信任；二

是隐瞒非保险金融产品的高风险；三是夸大非保险金

融产品的收益。最终使得一些消费者在单纯对比保险

产品与非保险金融产品收益后，便草率退保购买，之

后遭受重大损失。

此外，在市场上还有常见的退保理财表现在不法

分子以及P2P平台等业外机构获得保险客户资料后，

冒充保险公司从业人员实施诈骗。例如以“保单分

红”、“保单升级”、“赠送礼品”、“售后服务”等名义联

系保险消费者，诱导消费者办理退保或保单质押，转

投其推荐的高收益“理财产品”。此行为很可能涉嫌诈

骗或非法集资，严重威胁消费者资金安全。

2018年5月，上海警方就曾披露，上海捷量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正式以此方式诱骗客户提前退保，并承诺

理财产品年化收益率为8%-10%不等、保本保息。三

年间捷量公司共吸收8000余名投资群众共计3亿余元

资金，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此类违法惯用的手法就是，通过非法渠道掌握了

投保人资料；谎称保险公司工作人员，称投保人所购

买的保险产品或所在保险公司出现问题，若不退保将

蒙受巨大经济损失；谎称自己有办法帮投保人办理全

额退保，或诱骗投保人全权委托自己办理退保手续；

帮投保人办理全额退保后加收手续费或鼓动其购买

相关“升级产品”。

信息泄露顽疾
保险消费者遭遇退保理财骗局，轻则损失风险保

障，重则遭遇金融诈骗，而这背后的一个重要因素在

于消费者信息资料被非法泄露。有消费者反映，自从

买了一份保险，每天都会接到不少于1个电话，借贷

的、买房的、商铺的，五花八门。

据了解，客户信息资料的泄露已经成为保险行业

顽疾之一，有保险从业人士介绍，保险公司业务员流

动频繁，在离职时能很轻易地带走客户信息，甚至还

有销售人员违规出售保险消费者资料。此外，保险公

司在与中介机构、第三方进行合作时，也可能因技术、

管理等原因造成客户保单信息的泄露。加之随着信息

时代的到来，个人保单资料开始凸显自身的经济价

值，也常会被个别机构视为资源交换的筹码。

而一张保单蕴含的信息量较大且敏感，包括投保

人及被保险人姓名、地址、联系方式、投保时间、投保

产品、缴费期限等。对此，资深保险经纪人李玉表示，

保险消费者的资料信息客观来说在保险公司中很难

做到完全封闭，由于这个行业里的多数环节都是由

人工操作，不少环节都有可能发生客户信息泄露，而

信息泄露问题主要还是集中在业务员身上，甚至有

些业务员为了个人利益而不惜违法违规，这也说明

了保险行业应该进一步加强自身管理，提高人员素

质，同时出台有震慑力的追溯管理办法，对一些信息

恶意泄露的事件做到严厉打击，尽量减少因信息泄露

带来的骚扰或损失。

整治新规制定中
今年“3·15”期间，新华社曾发布评论称，退保理

财等一些新型消费陷阱成为社会关注热点；面对花样

翻新的坑人圈套，消费者需擦亮双眼，监管更要“道高

一丈”；织密监管网络，加大处罚力度，让制假售假、坑

蒙拐骗者付出应有代价。

在今年2月，银保监会副主席梁涛曾针对信息泄

露这一顽疾指出，个人信息保护问题是比较大的问

题，最近银保监会准备在这方面出台专门措施，补短

板，强化银行业和保险业的信息风险管理，加大对客

户信息泄露监管的处置力度。

同时，梁涛表示，在银行保险机构消费者保护的

关键环节，银保监会将进一步完善制度，探索银行保

险行为检查新方法，整合银行业和保险业消保评价体

系，规范销售行为，堵塞道德风险漏洞，加强考评结果

的运用。

事实上，对于信息泄露风险，原北京保监局早在

2018年也发布《关于P2P平台等业外机构冒用公司名

义销售非保险金融产品有关风险提示的通知》，其中

指出：各公司应加强客户信息安全管理，完善客户信

息使用的流程管控和权限管理，落实责任到人。

此前，原保监会也对保险从业人员进行要求，《中

国保监会关于严格规范非保险金融产品销售的通知》

中指出，保险公司、保险专业中介机构及其从业人员

不得销售非经相关金融监管部门审批的非保险金融

产品。同时，销售人员销售非保险金融产品前必须符

合相应的资质要求。

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保险监管机构要求各公司

应尽到对公司客户的风险提示义务，应在各营业场所

显著位置采取书面张贴、电子屏滚动显示等多种方式

向消费者提示相关风险。发现存在风险苗头或风险隐

患的，应及时通过短信通知、公众号提示等恰当方式

向全体客户主动提示风险，以防风险进一步扩大。同

时，在退保环节通过签署风险提示书等形式确认退保

客户知悉相关风险。

为防止“退保理财”乱象的发生，北京、江苏、湖

北、甘肃等各地保监局都曾下发相关风险提示，以此

来提醒消费者理性对待“退保”。

其中，北京银保监局发布风险提示，提醒消费者

在退保购买非保险金融产品时应做到“三问”，一是退

保前要问自己是否了解“退保”的高成本；二是对高收

益动心时要问自己是否了解非保险金融产品的高风

险。销售人员推销此类产品大都以“高收益”为噱头，

有的甚至构成金融诈骗或非法集资；三是决定购买前

要问自己是否了解非保险金融产品的具体信息。消费

者应仔细阅读所购产品的合同条款，并通过多渠道收

集信息。

有法律专家指出，从法律的角度来说，保单不存

在升级，保单是一种保险合同，保险合同存在变更、解

除的问题，如果变更保险合同，根据保险法规定，应该

另定保险合同或者贴上批注，标明对保险合同的哪些

条款进行了变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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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开退保理财陷阱
保险从业人员大进大出已司空见惯，但随之

也引发诸多问题，其中就包括保险客户信息资料
泄露被不法人员利用，以及原保险从业人员从事
其他金融产品销售后，进而打起保险老客户的主
意，诱骗保险客户退保理财。这样一来，保险消费
者在失去人身风险保障的同时，还面临着理财亏
损的风险。为此，各级银保监管机构表态，加大对
客户信息泄露监管的处置力度。


